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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有关工作

的通知  

 
(藏政办发〔2009〕15号)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行署、拉萨市人民政府，自治区各委、办、厅、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发〔2008〕37号）精神，现就我区贯

彻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的重大意义 

国务院2009年1月1日起实施的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对建立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和规范交通税

费制度，规范政府收费行为，公平负担，促进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依法筹措交通基础设施维护和建

设资金，保障成品油市场供应，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起到了积极

作用。随着成品油需求不断增加，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以费代税、负担不公

平等弊端日益显现。迫切需要理顺成品油价格和交通税费机制。 

  二、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成品油税费改革。取消公路养路费等收费。在国家取消的六项收费中，涉及我区的有公路

养路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公路客货运附加费三项收费，自2009年1月1日零时起取消。 

  （二）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1．汽、柴油零售实行最高零售价格。按照国家成品油价格改革要求，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牵头会

同相关部门测算，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2．进一步完善出租车和道路客运价格联动机制。根据油价变动情况，通过法定程序，决定调整运

价。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相关部门测算，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3．完善对种粮农民、部分困难群体和公益性行业补贴的机制。（1）种粮农民。当年成品油价格

变动引起的农民种粮增支，继续纳入农资综合直补政策统筹考虑给予补贴。对种粮农民综合直补只增

不减。（2）城市公交、农村道路客运、林业。补贴比例按现行政策执行，补贴标准随成品油价格的升

降而增减。（3）出租车（城市中巴车）。在运价调整前，因油价上涨增加的成本，继续由财政给予临

时补贴。（4）低收入困难群体。综合考虑成品油、液化气等调价和市场物价变动因素，继续做好城乡

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由自治区财政厅牵头会同发展改革、交通等相关部门结合用

油量和价格水平变动情况，提出具体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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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加强油品市场监测和监管。严厉打击油品走私、经营假冒伪劣油品等违法行为，确保成品油市

场稳定。由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质量监督、工商等相关部门开展。 

  三、妥善解决改革的相关问题 

  （一）做好2009年度预算安排工作。按照国务院明确的改革后形成的交通资金属性不变、资金用

途不变、预算安排程序不变、地方事权不变的“四个不变”原则，建立起符合我区交通发展实际的预

算编制和安排程序，确保工作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二）取消收费后的公路支出保障。以2007年我区公路养路费、公路运输管理费和公路客货运附

加费的收入为基数，结合2008年养路费支出情况，在2009年预算中安排公路养护经费。今后根据我区

财力增长实际，结合公路养护和公路建设情况，适当增加对公路养护的投入。 

  （三）妥善安置人员，确保安置人员经费和基本业务支出需求。按照转岗不下岗、待安置期间的

相关待遇不变的总体要求，多渠道安置，由自治区交通厅负总责，相关部门给予协调和支持。具体安

置方案按照国家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在国家的指导意见出台后，结合我区实际，由交通部门会同发展

改革、编办、财政、人事等部门提出具体方案，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四、工作要求   

  （一）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自治区政府成品油税费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

长，发展改革、经济、商务、 公安、财政、人事、劳动保障、交通、审计、国税等部门为成员单位，

具体负责协调改革方案的组织实施，确保改革措施落实到位。 

  （二）保持队伍稳定和资金有效衔接。自治区交通厅及相关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安置人员和维护稳

定的责任，把征稽人员转岗安置工作摆在推进改革的突出位置，周密筹划，妥善安置。财政部门要做

好改革前后资金安排及预算衔接工作，确保建设养护管理及人员经费等需要，保障改革平稳顺利推

进。 

  （三）确保取消收费政策到位，严格禁止乱收费。按照改革方案的统一安排，在2009年1月1日零

时起全部取消我区涉及的公路养路费等三项收费，已经提前预收的要及时清退，要加强检查，确保取

消收费政策落到实处。同时做好财务清理和办公用房、设施设备等的管护工作，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

规避银行债务。绝不允许任何地方、部门、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任何名义继续收取或变相收取

明令取消的各项收费。违反规定的，要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四）加强舆论引导，确保社会稳定。成品油税费改革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密切关注市场情况

和社会动态，针对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媒

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解释工作，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各相关部门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及时化

解矛盾，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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